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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

暨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实施方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调查条例》、

《土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

地调查的通知》（国发〔2017〕48号）、《第三次全国土地调

查总体方案》（国土调查办发〔2018〕1 号）、《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实施方案》（国土调查办发〔2018〕18号）、《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暨 2019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实施方案》

（国土调查办发〔2019〕24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开展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云政发〔2018〕16 号）、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实施方案》（云土调查办发

〔2019〕1 号）（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和《云南省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实施细则》（云土调查办发〔2019〕7 号）（以

下简称《实施细则》），为全面组织实施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

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和云南省

2019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工作（以下简称“年度变

更调查”），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云南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主要目标是在云南省

“三调”初始调查成果基础上，通过全面内外业补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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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云南省“三调”成果反映的国土空间利用状况更新到

2019 年 12 月 31日统一时点上，满足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对于国土利用基础数据的需要。 

云南省 2019 年年度变更调查主要目标是在云南省“三

调”统一时点调查成果基础上，比对近两年年度遥感监测成

果和相关管理备案信息，掌握云南省 2019 年度耕地和建设

用地等重要地类的利用变化情况，满足我省当前土地管理工

作的需要。 

二、工作内容 

（一）开展“三调”初始调查成果的完善工作 

“三调”初始调查成果是“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的

基础，各县级调查单元须按国家和省的要求，对初始调查成

果开展各项整改、接边、修正等完善工作，确定最终“三调”

初始调查成果。 

（二）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 

各县级调查单元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统一时点，通

过比对“三调”统一时点与“三调”初始调查底图采用的正

射影像图，内业提取“三调”初始时点以来各类土地的变化

情况，形成“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底图；以实地现状认

定地类为原则，实地调查“三调”初始时点和统一时点间内

每一块变化土地的地类、范围、权属和面积等实际情况；在

县级“三调”初始数据库基础上，形成“三调”统一时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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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增量包。 

（三）同步开展 2019 年度变更调查工作 

充分利用“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成果，查清云南省

2019年度土地利用现状变化情况，重点掌握 2019年度耕地、

建设用地等重要地类的面积和权属变化情况。 

三、工作任务 

云南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在全省范围内利用卫星遥感、互联网、云计算等

技术，统筹利用现有资料，以最新的正射影像图为基础，提

取地类变化信息，开展实地调查举证，全面掌握云南省“三

调”初始时点和统一时点间的地类、面积和权属变化情况,

更新云南省“三调”数据库，形成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

时点的“三调”成果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云南省 2019

年度的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相关成果。 

（一）对“三调”初始调查成果进行完善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基于“三调”初始调查成果

完成，各县级调查单元须完成“三调”初始调查成果的各项

整改完善工作，并以整改完善后的成果为基础开展更新工

作。整改完善工作包括：州（市）、县级接边、县级以上调

查界线调整、权属（包括乡镇村行政、权属界线更新及权属

性质更新）和湿地核实等导致的较大面积流量变化调整、国

家督查、国家内业核查整改和数据库质量整改等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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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上报全国三调办审核，确定“三调”初始调查成果。 

（二）用地管理信息复核及补充完善 

全国三调办在“三调”统一时点更新遥感监测成果上，

套合部综合监管平台中的农转用勘测定界范围界线、增减挂

钩项目建新区范围界线和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建新区范围

界线等新增建设用地管理信息，套合近年来农村土地整治监

测监管系统验收土地整治项目区范围界线、历年来增减挂钩

备案系统和工矿废弃地复垦备案系统中新增耕地验收项目

区范围界线，制作用地管理信息，省三调办统一进行领取，

并下发各地辅助开展调查。 

各地应根据本地区土地管理各类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及

时梳理复核漏报、备案信息错误的各类用地管理信息，补充

完善部综合信息监管平台报备的各类用地管理信息，确保各

类信息报备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各类报备信息补充备案截止

日期为 2020 年 1月 31 日，未及时补充完善的用地管理信息

将不作为云南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套合标注依据。 

（三）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 

各县级调查单元以 2019年 12 月 31 日为统一时点，结

合全国三调办下发的遥感监测成果，充分收集各类用地管理

信息、土地执法检查、国家例行督查、农业结构调整、灾毁

耕地、生态退耕等方面的资料，通过比对“三调”统一时点

与“三调”初始调查底图采用的正射影像图，内业提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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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初始时点以来各类土地的变化情况，形成“三调”统一

时点更新调查底图，报省三调办进行自主提取图斑的全面性

审核确定后，叠加国家提取的疑似建设图斑，实地调查“三

调”初始时点和统一时点间内每一块变化土地的地类、范

围、权属和面积并进行全图斑举证。 

县级“三调”初始数据库采用各地提交的复核数据库

（即初始数据库各项差错率达到评价合格要求，并已按国家

内业核查意见修改完善后，经省级检查通过的数据库）。对

全国三调办复核检查发现的错误图斑，“互联网+”和外业

核查确认的错误图斑未修改到位的，以及其他方式发现的调

查错误图斑（以下简称初始调查问题图斑），一并纳入统一

时点更新工作进行整改，并随“三调”统一时点同步更新。 

（四）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省级全面检查 

县级人民政府对统一时点更新调查成果的真实性负责。

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做好本省区域调查成果的核查把关，

并对本区域调查成果质量负责。省级三调办要对各县级调查

单元的“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检

查更新不及时、不彻底的情形，确保“三调”成果的现势性。 

（五）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数据库更新 

以全国三调办确认并返回各地的县级“三调”初始调

查数据库为基础，以省三调办审核确认的各县级“三调”统

一时点“预更新”成果作为变化信息，按全国三调办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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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统一时点数据更新技术要求，采用增量更新的方

式，形成各县级“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增量包，报省三

调办进行复核。 

（六）对国家内、外业核查意见进行整改完善，形成“三

调”时点更新最终成果 

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依据“三调”统一时点更新

遥感监测成果，以县级调查单元为单位，对各地上报的“三

调”时点更新成果进行内外业核查并反馈地方整改。各县级

调查单元根据国家反馈的问题进行补充完善、经省级复核报

国家复核通过后，由省级统一形成以 2019 年 12月 31 日时

点更新成果。 

（七）开展“三调”数据汇总 

在最终形成的统一时点“三调”数据库现状部分成果

基础上，整合其他自然资源调查及相关管理数据，形成“三

调”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汇总“三调”数据成果编制相关

图件和报告。 

（八）开展 2019 年度变更 

在“三调”时点更新成果基础，按国家变更调查工作要

求，对相关数据进行汇总统计，编制成果报告，形成满足当

前管理需求的年度变更调查成果。 

四、工作原则 

（一）统一领导，各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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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时点更新按照统一领导、各负其责的方式组织

实施。省三调办负责更新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省级核查，协调

解决重大政策和技术问题。各州（市）负责制定本地区的实

施方案，组织开展时点更新工作并负责监督管理，并负责州

（市）级核查。各县（市、区）是时点更新工作的实施主体，

负责具体组织完成本县（市、区）的时点更新工作。各级各

有关部门要履行职责、协作配合，共同做好工作。 

（二）实事求事，据实调查 

真实性是“三调”工作的生命线，各地要切实落实相关

责任，确保“三调”时点更新工作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各级政府、部门不得违背真实性原则干扰技术作业单位。

各技术作业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省的技术标准和技术要求

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对依法获取的数据和资料，任何单位和

个人均不得擅自调整和修改。 

（三）广泛参与，精心组织 

“三调”工作涉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各地

要积极发挥各级三调办成员单位和基层组织的力量，全面准

确收集各类信息，将涉及“三调”的相关信息进行准确调查

和记录。各地要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将调查单位、监理单

位、质检单位精心组织起来，密切协作形成合力，确保在规

定的时间内全面完成时点更新工作。 

（四）全面完整，不重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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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三调”时点更新工作既是对“三调”成果的完善、

也是反映年内土地利用变化准确情况的重要工作，本次更新

形成的成果将是支撑未来十年自然资源规划管理的重要基

础成果。各地要认真组织调查单位全面详细对国家未提取但

实地有变化的图斑进行提取，一并开展实地核实，将本县

（市、区）内每一块土地的权属、地类、面积及其他属性标

注内容准确完整、不重不漏真实反映到数据库中。 

五、工作程序和方法 

（一）总体工作流程 

云南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工作在国家统一标准

基础上，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采用“三调”统

一时点更新“预变更”模式进行质量控制，进一步提高工作

效率，保证调查成果质量，总体工作流程图见附录一。 

（二）调查界线及相关要求 

全国三调办根据相关部门最新资料制作“三调”统一

时点更新省级调查界线，发各地作为控制界线。县级调查界

线如果发生变化需要调整，必须依据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

件，报全国三调办批准后调整初始调查数据库；县级以下调

查界线如果发生变化需要调整，必须依据相关主管部门的批

准文件，报省三调办批准后纳入统一时点增量数据库进行调

整。 

统一时点更新调查的数学基础、调查分类、调查精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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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与“三调”初始调查一致。 

（三）“三调”初始调查成果完善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以“三调”初始调查成果为

基础，“三调”初始数据库的确定须满足如下条件： 

（1）“三调”初始数据库经国家内业核查，各项差错

率达到评价合格要求，并按国家内业核查意见修改完善； 

（2）各县级“三调”初始数据库经州（市）、县级接边，

并修改完善； 

（3）涉及国家三调督查的县级调查单元，按国家督查

意见整改完善； 

（4）涉及县级以上调查界线发生变化需要调整的县级

调查单元，依据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报全国三调办批

准后调整完善； 

（5）“三调”初始调查成果经核实后，湿地、权属等有

较大面积流量的错误或发生较大面积流量的变化（省级面积

超过 50万亩），对涉及的初始调查成果进行调整完善； 

（6）各县级“三调”初始数据库通过全国三调办组织

的国家级数据库质量检查。 

各地对照上述条件，对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县级调查成果

进行整改后，报国家复核。全国三调办对各地完善后的县级

“三调”初始数据库进行检查，并将通过检查后的县级“三

调”初始数据库返回各地，各县级调查单元须在全国三调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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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的“三调”初始数据库基础上开展统一时点数据库更

新工作。 

（四）领取、分发遥感监测成果 

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加工制作分县（市、区）的正

射影像图。以“三调”初始调查时点影像为前时相，套合比

对统一时点遥感影像，分类型提取两期影像期间的疑似新增

建筑物、推填土图斑和拆除图斑，省三调办按批次统一进行

领取，下发各地辅助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 

（五）用地管理信息补充完善 

各地在领取全国三调办统一下发的各类用地管理信息

后，按部门分工及时组织开展下发信息的梳理复核工作。对

发现部下发用地管理信息存在错、漏或未能及时备案的，应

在 2020年 1月 31日前向部综合信息监管平台补充完善各类

用地管理信息，限期内未完成报备的，将不作为云南省“三

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套合标注依据。 

（六）用地管理基础资料收集 

各类用地管理基础资料是“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的

重要指引，收集的各类用地管理资料的完整性、正确性和时

效性是保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现势性的重要依据。

收集的基础资料主要包括：2018、2019年度地理国情监测成

果的地表覆盖变化信息、历年来部综合监管平台中的农转用

勘测定界范围界线、增减挂钩项目建新区及拆旧区范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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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建新区及新增耕地范围界线、历年

来土地整治项目区范围界线及验收文件，以及历年来土地执

法检查、国家例行督查、农业结构调整、灾毁农用地、生态

退耕等方面的数据资料。 

（七）自主更新图斑提取 

县级调查单元以全国三调办下发的“三调”统一时点

更新调查底图和监测图斑为基础，比对“三调”统一时点影

像与三调初始调查影像，内业补充提取“三调”初始调查时

点以来、除国家提取以外的各类土地的变化情况。实际工作

中，各地可采用 2018 和 2019年度地理国情监测成果的地表

覆盖变化信息、全国三调办下发的用地管理信息，以及土地

执法检查、国家例行督查、农业结构调整、灾毁农用地、生

态退耕等方面的数据作为县级内业预判的指引。 

内业补充提取“三调”初始调查时点以来的各类变化

图斑后，形成自主提取变化图斑（ZZTB）矢量图层（属性结

构见附录二），经调查单位自检、监理单位检查、县级、州

（市）级三调办逐级检查核查后上报省三调办，省三调办进

行自主提取图斑审核通过后，形成最终自主提取变化图斑

（ZZTB）矢量图层，作为外业核实和省级核查的基础。 

（八）外业调查底图制作 

检查国家内业提取的遥感监测图斑和地方内业补充提

取的各类土地的变化图斑在“三调”初始调查时是否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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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上图，将未调查上图的图斑作为县级外业调查图斑，套

合“三调”统一时点正射影像图，同时叠加初始调查问题图

斑、以及自然资源管理相关数据，制作县级外业调查数据，

开展外业实地调查工作。 

（九）农村土地利用现状更新 

1. 外业调查 

县级调查单元按照以实地现状认定地类的原则，对县级

外业调查数据中所有的县级外业调查图斑以及自然资源管

理涉及的地块，实地逐图斑核实确认图斑地类，并标注信息，

调绘图斑边界，记录土地权属等相关属性信息；对影像未能

反映的新增地物进行补测。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地类调查认定要求应与云南

省“三调”《实施方案》《实施细则》《补充通知》《技术问

答》以及全国三调办、省三调办对各地调查问题的答复等保

持一致。“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变化图斑涉及的图斑属性

标注和单独图层，应按照“三调”初始调查相关要求完成。

对“三调”初始调查所有单独图层涉及的图斑进行核实（包

括坝区范围、坡度图、永久基本农田等），如在“三调”初

始调查阶段漏调或错误的，在统一时点时更新阶段进行补充

或完善；如在统一时点时已发生变化的，应按实地现状对调

查数据予以更新，同时在单独图层删除相应范围。外业调查

时应询问了解耕地 2019 年度种植利用状况，对耕地种植属



- 13 - 

 

性进行更新。 

县级三调办对初始调查问题图斑和初始调查后的实地

变化图斑，均须实地进行踏勘，按照实地现状对此类图斑进

行修改。对初始调查问题图斑认定结果地方存在异议的，应

在统一时点更新成果上报时，同步提交全国三调办反馈的初

始调查问题图斑列表，在“情况说明”字段中详细说明未按

照问题图斑国家确认结果修改的原因。 

对于“三调”初始数据库的农用地图斑更新为其他草

地、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等未利用

地、水田更新为水浇地或旱地、水浇地更新为旱地等耕地内

部二级类变化的，各州（市）三调办应进行重点审核，了解

变化原因、分布及面积，形成专题报告，连同相关部门证明

材料，报省三调办审查。 

2. 调查举证 

县级调查单元在开展外业调查的同时，应使用带卫星定

位和方向传感器的设备和符合国家举证要求的软件进行举

证。实地拍摄包含定位坐标、拍摄方位角、拍摄时间、实地

照片及举证说明等综合信息的加密举证数据包，上传至统一

举证平台或形成符合全国三调办规定的 DB 举证数据包。省

三调办将统一开发调查和举证软件，通过微信、QQ 等群共享

渠道下发供各地使用。 

原则上，除按国家《关于优化特殊地区举证方式的通知》

https://www.tuliu.com/gongying/yanjiandi/
https://www.tuliu.com/gongying/zhaozedi/
https://www.tuliu.com/gongying/sh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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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调查办发〔2019〕22号）要求不能进行举证的可不进

行实地举证外，所有图斑（包括对原图斑进行分割处理的图

斑或地块）均需要进行实地举证。 

对于不能采用实地举证方式举证的，可采用类型举证、

承诺举证、高清影像举证进行举证。对于不能采用实地举证

方式进行举证的，必须在举证信息表的类举标注字段，填写

“类型举证” “承诺举证”“高清影像举证”“积雪覆

盖”“按规程无需举证”或“无法到达”等情况，未填写相

关情况的视为未举证。采用类型举证方式进行举证的，所有

类举的图斑均需挂接类举照片，不符合类型举证要求的（如

影像特征不一致、举证区域非集中连片等），不得采用类型

举证方式进行举证。 

按建设用地调查的图斑，如果举证照片不足以确认为建

设用地的，还须拍摄内部照片；按设施农用地调查的图斑，

须拍摄建筑物内、外部照片或能反映用途的建、构筑物照片；

同一图斑范围内，若存在达到上图面积的不同影像纹理但影

像纹理反映地类与图斑地类不一致的，必须对该地块进行举

证。对国家下发监测图斑、自主提取更新图斑、初始调查问

题图斑等核实后实地无变化（不纳入更新），或进行分割处

理后，认定实地无变化（不纳入更新）的部分必须举证，举

证信息表中对应三调图斑标识码填写初始调查数据库中的

图斑标识码（涉及多个图斑的分多条记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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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初始调查时因疫情、天气及自然灾害等原因未能举

证的图斑，以及承诺举证的图斑，要核实疫情、灾情是否解

除，具备举证条件的，要及时补充举证；疫情、灾情仍未解

除的，继续承诺举证或说明。 

（十）城镇村庄内部土地利用现状细化调查 

县级调查单元充分利用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成果，开

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城镇村庄内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对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中发生变化的图斑，要按照《实施

方案》和《工作分类》的要求，补充开展变化调查。对于地

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资料覆盖不完整或数据现势性不强的，

县级三调办应协调辖区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了解城镇内

部拆建情况，涉及地类变化的要及时予以更新。 

（十一）权属界线上图和补充调查 

县级调查单元根据日常确权登记工作掌握的权属变化

情况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权属更新，对权属界线（包括乡

（镇）、村调查界线）发生变化的，按照集体土地所有权和

不动产调查相关规定，参考土地征转用信息、不动产权籍调

查成果开展权属界线补充调查；对初始调查中权属性质属性

标注错误或发生变化的，比照确权登记资料（审批书、登记

卡、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证、宗地图）核实图斑权属性质，

并根据核实结果进行修正。 

（十二）建立“三调”统一时点“预更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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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级调查单元根据省三调办制定的云南省“三调”统

一时点“预更新”数据库标准及建库规范（详见附录二、三），

以外业实地调查、举证及询问结果为基础，汇总入库，形成

县级“三调”统一时点预更新数据包（组织目录详见附录四），

提交省三调办进行省级核查。 

（十三）“三调”统一时点“预更新”成果检查与核查 

各级三调办要按照《实施方案》《实施细则》《国家级核

查方案》的要求，严格执行分阶段和分级检查的检查制度，

认真做好“三调”统一时点“预更新”成果的检查与核查。 

1. 县级自查与州（市）级检查 

县级三调办组织对本地区“三调”统一时点“预更新”

成果进行 100%全面自检，确保成果的完整性、规范性、真实

性和准确性；同时，利用省级统一开发的“预更新”质量检

查软件检查统一时点“预更新”成果的规范性。州（市）级

三调办要充分发挥检查把关作用，对所辖区域内的县级“三

调”统一时点“预更新”成果质量进行把关。 

2. 省级核查 

省三调办负责组织做好全省“三调”统一时点“预更

新”成果的核查把关，各县级调查单元的“三调”统一时点

“预更新”成果经各级三调办逐级审查后上报省三调办，省

三调办组织“三调”核查单位按照《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成果省级核查方案》要求，对各县级调查单元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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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统一时点“预更新”成果进行全面核查，对照统一时点

更新卫星遥感影像底图和举证照片，逐图斑检查县级“预更

新”成果地类、权属及属性等变化是否合理，更新是否及时、

彻底，确定每一块预更新图斑的范围、地类、面积、权属以

及相关属性标注和举证材料，经州（市）、县（市、区）两

级三调办签章认可后，作为本次“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最

终变化图斑。经省核定并由州（市）、县（市、区）两级三

调办签章认定的变化图斑，各地不得进行调整变动。确保省

级调查成果整体质量。 

（十四）统一时点数据库更新 

全国三调办制定“三调”统一时点数据更新技术要求，

明确“三调”数据库变更方法、标准及相关质量要求。县级

调查单元按照要求，采用增量更新的方式，开展统一时点数

据库更新工作。 

1.县级采用“三调”数据库变更软件，以“三调”初始

数据库为基础，将通过省级核查后的“预更新”数据库作为

变化的信息，逐块录入并变更“三调”初始数据库，生成

“三调”初始数据库与统一时点之间的增量变化信息及相

关变更统计报表。 

2.县级采用国家统一下发的“三调”数据库质量检查

软件，将增量变化信息导入该软件生成县级统一时点更新数

据包，并利用“三调”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开展统一时点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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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数据包与“三调”初始数据库的校核与数据质量检查工

作。 

3.县级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包成果经省级检查、国家最终

质量检查通过并确认后，各级三调办组织开展本级“三调”

数据库统一时点更新工作。 

“三调”统一时点数据库更新工作，应以各地最终版

“三调”初始数据库及统计报表为基准，县级统一时点更新

数据包必须完全通过质检软件检查，确保数据成果无错误。 

（十五）“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省级复查及国家级

核查 

1．省级复查 

各县级调查单元生成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包，形成完整的

县级“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上报省级复查，省级复核

组织形式与“三调”初始调查保持一致。省级复查主要内

容： 

（1）复查各县级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包是否通过国家数

据库质量检查软件的检查； 

（2）复查各县级统一时点更新成果的变化信息是否与

通过省级核查的“预更新”成果一致，确保统一时点更新成

果的一致性及正确性。 

2．国家级内业核查 

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按照“三调”核查要求，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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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三调”统一时点更新遥感监测成果和地方举证照片及

相关资料，内业逐图斑核实各县级调查单元“三调”统一时

点增量更新数据的真实性，依据最新卫星影像抽样核实非增

量更新数据的真实性，对内业核查发现的疑似错误图斑，反

馈地方整改；对全国三调办反馈的疑似错误图斑，地方要实

地核实修改或补充举证，并将整改成果报全国三调办复核。 

3. 国家级“互联网+”在线核查与外业核查 

全国三调办对地方上报的整改成果开展国家级内业复

核仍有疑似错误的图斑，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国家级“互联网

+”在线核查。对“互联网+”在线核查仍不能够确定结果的

图斑，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国家级外业核查。 

对于“互联网+”在线核查和外业核查能够确认结果的

图斑，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直接修正“三调”统一时点

更新数据。地方对全国三调办修正结果有异议的，可在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未按时申诉的即视为确认。对因地方

调查错误导致国家级核查改库的，全国三调办将予以通报。 

（十六）“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整改完善 

各县级调查单元做好国家和省级核查的整改完善工作，

对国家和省级核查反馈意见进行逐图斑梳理，并对所有问题

图斑进行整改响应，对需补充举证的图斑及时进行外业补充

举证，不得随意修改、篡改其他通过核查的图斑或成果资料，

按国家和省的时间要求提交整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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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国家级数据库质量检查 

基于全国统一的“三调”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全国三

调办组织开展统一时点数据国家级质量检查工作，形成各级

统一时点数据的国家级质检报告。未通过检查的成果，返回

地方限期修改直至通过。 

六、同步开展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 

为满足土地管理工作的需要，充分利用“三调”统一时

点更新调查成果，掌握 2019 年度耕地、建设用地等重要地

类的面积和权属变化情况。 

（一）工作内容 

重点查清 2019 年度内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变化情况。耕

地变化包括年内土地整治项目验收合格的新增耕地，因建设

占用、生态退耕等原因减少的耕地。建设用地变化包括年内

实际建设的新增建设用地，因增减挂钩、土地复垦等减少的

土地。 

（二）技术方法 

1. 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变化调查 

将全国三调办下发的疑似新增建筑物和推填土图斑与

2018 年度和 2017 年度的遥感监测图斑套合，筛选出未套合

上的图斑，利用“三调”统一时点调查成果进行内业比对，

确定 2019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图斑。同时，对

已经审批或供应（包括增减挂钩项目建新区和工矿废弃地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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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项目建新区）的建设用地地块、已经备案的设施农用地地

块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对于已经建设完成和动工的，按照

2019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图斑调查。 

将全国三调办下发的疑似拆除建筑物的图斑与“三

调”统一时点外业调查成果进行内业比对，确定 2019 年度

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的减少图斑，按统一时点实地现状调

查。同时，对增减挂钩拆旧区的图斑以及督察、执法和环保

的拆除图斑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对于实地已经拆除的，按照

实地现状调查。 

2. 开展耕地调查 

收集 2019 年度各类土地整治项目（增减挂钩和工矿废

弃地复垦）验收资料，利用“三调”统一时点外业调查成果，

确定 2019年度新增耕地图斑、耕地二级类调整图斑。对 2019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占用耕地的图斑，按照耕地

减少图斑调查。对经国家级验收合格的新一轮退耕还林地块

图斑，经与“三调”统一时点调查成果比对后，确定是否为

耕地减少图斑。 

七、成果汇总 

统一时点调查成果汇总包括国土调查成果汇总和专项

调查成果汇总，汇总内容主要包括数据汇总、图件编制、文

字报告编写和成果分析等。汇总要求遵照《实施方案》相关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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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主要成果 

（一）“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 

统一时点主要成果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形成整套国土

调查成果资料，应包括影像、图形、权属、文字报告等。统

一时点成果上报按照《关于明确三调县级调查成果报送要求

的通知》（国土调查办发〔2018〕22 号）要求的内容和目录

组织结构提交，其中国土调查矢量数据包括统一时点更新数

据包（含增量信息与统计报表，由“三调”数据库质检软件

打包生成）；“互联网+”举证成果为 DB 格式，统一时点所

有举证的图斑放置在统一时点举证（TYSDJZ）属性表中；举

证信息表为 MDB格式；初始调查问题图斑列表为 EXCEL格式。 

（二）2019 年度变更调查成果 

2019年度县级耕地、建设用地变化统计表，农用地变为

未利用地统计表。 

九、进度安排 

我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及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

工作按全国三调办《通知》要求，安排如下。如全国三调办

的时间安排有变动，我省将及时调整相应的时间安排。 

2020 年 1月起，各地根据省三调办通知领取全国三调办

统一下发的遥感监测成果和用地管理信息，落实调查队伍和

人员，收集相关资料，准备仪器等。各地领取遥感监测成果

后，影像覆盖率 50%以下的 5 天内完成自主提取变化图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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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TB）矢量图层制作，影像覆盖率 50%-100%的 7 天内完成

自主提取变化图斑（ZZTB）矢量图层制作，并上报省三调办

进行全面性审核。 

2020 年 2月 29日前，完成初始调查数据库的各项整改、

接边、县级以上调查界线调整等工作，并上报全国三调办审

核。2020年 3 月 5 日前，确定最终初始调查数据库。 

2020 年 3 月 20 日前，各地上报“三调”统一时点“预

更新”成果。 

2020 年 4 月 10 日前，完成全省“三调”统一时点“预

更新”成果的省级核查及整改工作，确定统一时点“预更新”

数据，并返回各地进行统一时点数据库更新。 

2020 年 4 月 15 日前，各地上报完整的“三调”统一时

点更新成果。 

2020 年 4 月 20 日前，完成各县级“三调”统一时点更

新成果省级复查及整改，并向全国三调办报送省级检查合格

的县级“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数据。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全国三调办组织完成“三调”统

一时点更新数据增量包的国家级内业核查、数据库质量检

查、“互联网+”在线核查、外业抽查、数据库修改工作。

省级三调办配合全国三调办组织县级调查单元完成“三

调”成果整改和完善工作。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全国三调办组织完成“三调”数



- 24 - 

 

据更新入库及数据汇总分析工作，做好汇报准备。省级三调

办组织县级调查单元完成 2019 年度变更调查工作，并向全

国三调办汇交成果。 

十、任务分工 

（一）省级主要职责 

（1）制定实施方案 

依据国家有关要求，制定云南省《实施方案》，报全国

三调办备案后实施。 

（2）开展技术培训 

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制定培训计划，对各级土地调

查技术人员、行政管理人员，以及承担调查任务的专业队伍

技术负责人和主要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3）确定省级技术牵头单位及省级核查单位 

1）由云南省 2019 年度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中标单位作

为省级技术牵头单位，牵头制定全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

及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技术路线、方法等，为全省调查

工作提供技术保障。 

2）以《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省级核查方案》

明确的六个核查组为省级核查单位，对各县级调查成果进行

省级核查，确保成果质量。 

（4）组织开展州（市）级数据接边 

组织各州（市）之间的数据接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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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组织调查成果的省级检查核查 

根据有关检查核查办法，组织对调查成果进行检查核

查，协助国家对调查成果的核查。 

（6）组织开展省级成果汇总相关工作 

包括省级数据库建设、省级汇总分析、省级管理信息平

台建设等相关工作。 

（二）州（市）级主要职责 

（1）制定实施方案 

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制定本地实施方案，报上级土

地调查办备案审查后实施。 

（2）审核乡（镇）、村级调查界线 

对乡（镇）、村级调查界线发生变动的县级调查单元，

依据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进行调整、审核，并确定乡

（镇）、村级调查界线。 

（3）组织县级数据接边 

州（市）组织所辖各县（市、区）之间的数据接边工作。 

（4）检查与指导工作 

检查与指导县级调查工作，及时了解、发现、处理“三

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及土地变更调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重大问题及时上报请示。 

（5）组织调查成果的州（市）级检查核查 

根据有关检查核查办法，组织对调查成果进行检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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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协助省对调查成果的核查。 

（6）组织开展州（市）级成果汇总相关工作 

包括州（市）级数据库建设、州（市）级汇总分析、州

（市）级管理信息平台建设等相关工作。 

（三）县（市、区）级主要职责 

（1）制定实施方案 

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制定本地实施方案，报上级土

地调查办备案审查后实施。 

（2）确定调查承担单位 

为保障工作的延续性，云南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和

土地变更具体调查工作，原则上由原“三调”初始调查的专

业队伍承担。 

（3）具体组织完成调查工作 

部署组织县（市、区）具体调查工作，按省规定的时间

完成调查任务。 

（4）组织自检和初检 

根据有关检查验收办法，组织对调查成果进行自检、初

检，协助上级对调查成果验收和核查。 

（5）成果汇总和应用 

汇总县级各类调查成果，编制县级图件、报告等，并按

规定逐级上报。 

（四）省级技术牵头单位主要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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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拟定实施方案、技术规定 

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要求，拟定云南省实施方案、技术

规定等，并对全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及土地变更调

查进行技术支撑。 

（2）配合开展技术培训 

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要求，配合省对各级国土调查技术人

员、行政管理人员，以及承担调查任务的专业队伍技术负责

人和主要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3）领取遥感监测成果 

统一向全国三调办领取全省遥感监测成果，进行相应处

理后下发各地开展调查。 

（4）研发外业调查举证软件及省级核查软件 

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技术要求，研发县级外业调查举证

软件及省级核查软件，规范全省举证及核查工作。 

（5）省级核查技术指导和技术协调 

对省级核查中出现的各类技术问题进行指导，协调各核

查单位对重大问题集中讨论解决。 

（6）上报调查成果 

负责汇总通过省级核查的各县级调查成果，并统一上报

至全国三调办。 

（五）省级核查单位主要职责 

（1）开展省级核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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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方案和《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省级核

查方案》及相关技术规定，对各县内业提取的自主更新图斑、

县级上报的“预更新”成果、时点更新成果的核查、反馈和

整改检查，确保全省调查成果质量。 

（2）开展具体调查技术指导 

对各地的具体调查工作进行技术指导，重大问题集中讨

论解决。 

（六）调查监理单位主要职责 

（1）开展调查监理 

按照《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监理工作要求》，开

展统一时点更新监理工作，重点对内业自主更新图斑预提

取、外业核实举证、以及时点更新进行过程监理，确保调查

过程合法、合规，更新全面、彻底，符合技术规程要求。 

（2）全程跟踪调查工作 

全程跟踪调查进度和成果质量监督，确保统一时点更新

工作按质按量、按计划顺利完成。 

（七）质量检查单位主要职责 

（1）开展调查成果过程质量检查 

按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质量检查实施细则》，

对自主更新图斑提取、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城镇村内部调查、

调查举证、增量数据制作等阶段性成果进行过程质量检查。 

（2）开展调查成果质量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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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质量检查实施细则》，

对外业调查成果、增量数据成果、图件、文字报告等进行质

量检查。 

（八）调查单位负责工作 

（1）制定技术方案 

依据国家和省有关要求，制定具体调查技术方案，报县

级三调办审查备案后实施。 

（2）开展具体调查工作 

按国家和省的要求开展县级具体调查工作，按省规定的

时间完成调查任务，形成县级“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及

土地变更调查成果。 

（3）开展内部自检 

根据有关检查验收办法，调查单位开展成果自检，合格

后逐级报送检查。 

（4）配合各项检查核查工作 

配合各级三调办、监理单位、质量检查单位的监督检查

工作，配合省和国家的各项核查工作。 

（5）做好各项核查整改工作 

做好各级三调办、监理单位、质量检查单位、省级核查

单位及国家级核查反馈问题的整改工作。 

（6）成果编制 

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以调查成果为基础，编制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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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报告、表册等成果资料，并按规定逐级上报。 

十一、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省三调办负责“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和土地变更调查

工作的组织实施、实施方案制定、省级核查及数据汇总、工

作报告起草等具体业务和日常管理事务。 

各地应参照省级组织模式，健全国土调查及土地变更调

查工作机制，扎实做好本地区“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及年度

土地变更调查工作。 

（二）技术保障 

（1）统一技术标准规范 

全国三调办组织编写统一时点更新及年度变更调查工

作相关技术规定、方案等。省三调办根据国家统一的规定、

方案，并结合本省情况，制定相应的方案。地级、县级三调

办，依据国家、省制定的调查规范、标准和细则，制定调查

的具体方案。  

（2）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 

在执行统一标准和规范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设备，进

一步充实、完善国土调查工作的软、硬件环境。充分应用成

熟、实用的现代高新技术手段，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

球定位系统、互联网+和网络技术为核心，全面提升调查的

科技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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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强技术指导与咨询 

省三调办核查组分别对各州（市）、县级三调办的调查

工作提供技术指导，建立调查问题对接机制，对调查中遇到

的重大技术问题进行研究解决。省级技术牵头单位对省级核

查组的核查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对重大技术问题集中讨论解

决。（相关技术指导与咨询联系方式见附录五） 

（三）机制保障 

（1）建立检查验收制度 

各地采取切实的保证措施，严格检查验收制度，包括：

分阶段成果检查制度，每一阶段成果需经检查合格后方可转

入下一阶段，避免将错误带入下阶段工作；分级检查验收制

度，调查结束后逐级汇总上报调查成果，国家、省、地级分

级负责检查验收。县级国土调查成果由州（市）级自然资源

部门负责组织预检，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全国

三调办负责组织对省级汇总成果验收。同时，为加强成果质

量检查力度，国家对省级成果进行全面的内业检查，并对重

点地区、重点地类进行外业抽查核实，确保“三调”的数据、

图件与实地三者一致。 

（2）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三调”专项资金，依据相关的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严格

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挪用，并制订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按照批准的经费预算，按任务提出年度预算，列入部门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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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进度和质量评估情况，按项目合同向项目承担单位

拨付资金。项目实施单位的专项资金的使用，接受财务和审

计部门的监督和审计。 

（3）建立质量保障目标责任制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对数据真实性实行分级目

标责任制，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对虚报、

瞒报国土调查数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当事人法

律责任，并对相关领导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为保证调查成

果客观、真实和准确，避免主观人为干扰和弄虚作假，所有

调查过程成果应全部留档，确保全过程可溯源检查。 

（4）建立项目监理制度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监理工作由原“三调”初始

调查的监理单位承担，各监理单位按照《云南省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监理工作要求》在规定的权利和职责下开展日常监

理工作，全程跟踪监督项目进展和成果质量，重点监理各县

级调查单元自主提取变化图斑的全面性、更新成果是否及

时、彻底。各监理单位在监理实施前须制订规范的监理规划

和项目监理实施细则，明确项目委托方、监理机构和项目承

担方的权利和职责。项目监理实施须满足相关国家或行业标

准的要求。 

（四）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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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经费按照《土地调查条例》和《国

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国发〔2017〕

48 号）的要求，由省级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按分

级保障原则，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云南省“三调”统一时

点更新调查工作是云南省“三调”工作的组成部分，云南省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省级补助经费包含在 2018 年及

2019年省级下达的“三调”省级补助经费中。 

云南省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省级补助经费根据《云

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下达 2019年土地变更调

查与遥感监测省对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云财建

〔2019〕66 号），已于 2019 年 4 月 9 日下达至各州（市）、

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为保证“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和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

的延续性，原则上“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和年度土地变更调

查的技术承担单位为原“三调”初始调查的技术承担单位，

各地须统筹考虑两项工作经费，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

保障“三调”和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保密安全保障 

各地要加强土地调查成果和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数据的

管理，确保调查成果和涉密基础测绘成果数据的安全保密，

凡涉及保密数据使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安全保密工

作。外业作业期间，要注意保管好保存有涉密数据的设备，

不得连接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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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总体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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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预更新” 

数据库标准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预更新”数据库全部采用空间要素，

不设立非空间要素。 

1.空间要素分层 

表 1 层名称及各层要素 

序号 层名 层要素 几何特征 属性表名 约束条件 说明 

1 
基础数

据 

县级行政区 Polygon XJXZQ M  

监测图斑 Polygon JCTB M  

自主图斑 Polygon ZZTB M 
包括自主提取的变化图斑

和国家复核的错误图斑 

2 
外业调
查数据 

预更新监测图斑 Polygon YGX_JCTB M  

预更新自主图斑 Polygon YGX_ZZTB M  

注：约束条件中“M”为必选，“C”为条件可选，“O”为可选，下同。 

2.基础数据要素属性结构 

表 2 县级行政区(XJXZQ)属性结构表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小数位数 值域 约束条件 备注 

1 标识码 BSM Integer 10  ＞0 M  

2 行政区代码 XZQDM String 6   M  

3 行政区名称 XZQMC String 128   M  

表 3 监测图斑（JCTB）属性结构表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

代码 
字段类型 

字段

长度 

小数

位数 
值域 

约束

条件 
备注 

1 行政区代码 XZQDM String 6   M  

2 行政区名称 XMC String 30   M  

3 监测图斑编号 JCBH String 10   M  

4 监测图斑类型 TBLX String 3   M  

5 前时相 QSX String 20   M  

6 后时相 HSX String 20   M  

7 X 坐标 XZB Double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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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

代码 
字段类型 

字段

长度 

小数

位数 
值域 

约束

条件 
备注 

8 Y 坐标 YZB Double    M  

9 监测面积 JCMJ Double    M 亩 

10 特殊注记 TZ String 10   C  

11 变更地类 BGDL String 5   C  

12 变更范围 BGFW String 2   C  

13 未变更类型 WBGLX String 2   C  

14 备注 BZ String 100   C  

注：本表除 BGDL 字段长度外，其余属性与国家下发监测图斑保持一致 

表 4 自主图斑（ZZTB）属性结构表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

代码 
字段类型 

字段

长度 

小数

位数 
值域 

约束

条件 
备注 

1 行政区代码 XZQDM String 6   M  

2 行政区名称 XMC String 30   M  

3 监测图斑编号 JCBH String 12   M 注 1 

4 监测图斑类型 TBLX String 4   M 注 2 

5 前时相 QSX String 20   M  

6 后时相 HSX String 20   M  

7 X 坐标 XZB Double    M  

8 Y 坐标 YZB Double    M  

9 监测面积 JCMJ Double    M 亩 

10 特殊注记 TZ String 10   C  

11 变更地类 BGDL String 5   C  

12 预判地类 YPDL String 5   C 注 3 

13 变更范围 BGFW String 2   C  

14 未变更类型 WBGLX String 2   C  

15 备注 BZ String 100   C  

注 1：如果属于国家复核错误图斑，按照“GJFH+4 位顺序码+4 位图斑顺序码”组成，如“GJFH00010001、

GJFH00010002”；如果属于自主提取变化图斑，按照 ZZTQ+4 位顺序码+4 位图斑顺序码”组成，如

“ZZTQ00010001、ZZTQ00010002”。 

  2：如果属于国家复核错误图斑，填写“GJFH”；如果属于自主提取变化图斑，填写“ZZTQ”。 

  3：根据影像内业预判地类，填至《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末级类。 

3.外业调查数据要素属性结构 

表 5 预更新监测图斑（YGX_JCTB）属性结构表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字段类型 
字段

长度 

小数

位数 
值域 

约束

条件 
备注 

1 标识码 BSM Integer 10  ＞0 M  

2 行政区代码 XZQDM String 6   M  

3 分割标识码 FGBSM String 2   C 注 1 

4 监测编号 JCBH String 10   M  

5 变更类型 BGLX String 1  [1-5] M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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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字段类型 
字段

长度 

小数

位数 
值域 

约束

条件 
备注 

6 变更地类 BGDL String 5   C 注 3 

7 变更面积 BGMJ Double    M 亩 

8 
未变更原因类

型 
WBGLX String 2  [1,3-13] C 注 4 

9 说明 SM String 254   M  

10 权属性质 QSXZ String 2  [10,20,30] C 注 5 

11 文号 WH String 254   C 注 6 

12 图斑细化代码 TBXHDM String 6  见表 7 C  

13 种植属性代码 ZZSXDM String 6  见表 8 C  

14 城镇村属性码 CZCSXM String 4  
[201，201A,202,202A，

203,203A，204,205] 
C 注 7 

15 单独图层 DDTC String 5  
[LSYD, GFBQ, TTQ, 

CCWJQ, LMFW] 
C 注 8 

16 类举标注 LJBZ String 254  

[类型举证, 承诺举

证, 高清影像举证, 

积雪覆盖, 按规程无

需举证, 无法到达] 

C  

17 
类举图斑预

编号 
LJTBYBH String 12  ＞0 C 注 9 

注 1：仅当原监测图斑分割变更情况下填写，按照分割后的图斑数以 1、2、3……顺序填写。 

2：“1”变更为建设用地；“2”变更为耕地；“3”变更为其他土地；“4”不变更；“5”临时用地按建

设用地上图。 

3：按《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末级地类填写，不变更土地不填写。 

4：“1”为设施农用地；“3”为农村道路；“4”为已恢复的管线施工等临时用地，或推平未实质建设的

图斑；“5”为受灾土地；“6”为临时堆场；“7”为已拆除违法用地；“8”为大棚或地膜覆盖；“9”

为伪变化；“10”为季节性晾晒场或打谷场；“11”为土地整治施工、滩涂围垦、农业结构调整、河流整

治等；“12”为未确定路基或未贯通的道路；“13”为其他原因。 

5：“10”国有土地所有权；“20”国有土地使用权；“30”集体土地。 

6：临时用地、设施农用地分别填写批准文号和设施农用地备案号，其他填写相关批准文号。 

7：对变更地类中 05、06、07、08、09 各地类，及 1004、1005、1201 二级类，标注相应的城市（201 或

201A）、建制镇（202 或 202A）、村庄（203 或 203A）、盐田及采矿用地（204）和特殊用地（205）。 

8：“LSYD”为临时用地、“GFBQ”为光伏板区、“TTQ”为推土区、“CCWJQ”为拆除未尽区、“LMFW”

为路面范围。 

9：当 LJBZ 为“类型举证”时，填写采用类型举证图斑的监测编号。 

表 6 预更新自主图斑（YGX_ZZTB）属性结构表 

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字段类型 
字段长

度 

小数位

数 
值域 

约束

条件 
备注 

1 标识码 BSM Integer 10  ＞0 M  

2 行政区代码 XZQDM String 6   M  

3 分割标识码 FGBSM String 2   C 注 1 

4 监测编号 JCBH String 12  ＞0 M 注 2 

5 变更类型 BGLX String 1  [1-5] M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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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字段名称 字段代码 字段类型 
字段长

度 

小数位

数 
值域 

约束

条件 
备注 

6 变更地类 BGDL String 5   C 注 4 

7 变更面积 BGMJ Double    C 亩 

8 未变更原因类型 WBGLX String 2  [1,3-13] C 注 5 

9 说明 SM String 254   M  

10 权属性质 QSXZ String 2  [10,20,30] C 注 6 

11 文号 WH String 254   C 注 7 

12 耕地坡度级别 GDPDJB String 2  [1-5] C  

13 扣除地类系数 KCXS Float   [0,1) C  

14 图斑细化代码 TBXHDM String 6  见表 7 C  

15 种植属性代码 ZZSXDM String 6  见表 8 C  

16 城镇村属性码 CZCSXM String 4  

[201,201A,202,20

2A,203,203A,204,

205] 

C 注 8 

17 单独图层 DDTC String 5  
[LSYD, GFBQ, TTQ, 

CCWJQ, LMFW] 
C 注 9 

18 类举标注 LJBZ String 254  

[类型举证, 承诺

举证, 高清影像举

证, 积雪覆盖, 按

规程无需举证, 无

法到达] 

C  

19 
类举图斑预编

号 
LJTBYBH String 12  ＞0 C 注 10 

注 1：仅当原自主图斑分割变更情况下填写，按照分割后的图斑数以 1、2、3……顺序填写。 

2：监测编号填写：如果属于国家复核错误图斑，按照“GJFH+4 位顺序码+4 位图斑顺序码”组成，如

“GJFH00010001、GJFH00010002”；如果属于自主提取变化图斑，按照 ZZTQ+4 位顺序码+4 位图斑顺序码”

组成，如“ZZTQ00010001、ZZTQ00010002”，与举证图斑 db 数据成果中的监测编号一一对应。 

3：“1”变更为建设用地；“2”变更为耕地；“3”变更为其他土地；“4”不变更；“5”临时用地

按建设用地上图。 

4：按《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末级地类填写，不变更土地不填写。 

5：“1”为设施农用地；“3”为农村道路；“4”为已恢复的管线施工等临时用地，或推平未实质建

设的图斑；“5”为受灾土地；“6”为临时堆场；“7”为已拆除违法用地；“8”为大棚或地膜覆盖；

“9”为伪变化；“10”为季节性晾晒场或打谷场；“11”为土地整治施工、滩涂围垦、农业结构调整、

河流整治等；“12”为未确定路基或未贯通的道路；“13”为其他原因。 

6：“10”国有土地所有权；“20”国有土地使用权；“30”集体土地。 

7：临时用地、设施农用地分别填写批准文号和设施农用地备案号，其他填写相关批准文号。 

8：对变更地类中 05、06、07、08、09 各地类，及 1004、1005、1201 二级类，标注相应的城市（201

或 201A）、建制镇（202 或 202A）、村庄（203 或 203A）、盐田及采矿用地（204）和特殊用地（205）。 

9：“LSYD”为临时用地、“GFBQ”为光伏板区、“TTQ”为推土区、“CCWJQ”为拆除未尽区、“LMFW”

为路面范围。 

10：当 LJBZ 为“类型举证”时，填写采用类型举证图斑的监测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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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图斑细化类型代码表 

表 7 图斑细化类型代码表 

代码 图斑细化类型 

HDGD 河道耕地 

HQGD 湖区耕地 

LQGD 林区耕地 

MQGD 牧区耕地 

SHGD 沙荒耕地 

SMGD 石漠化耕地 

LQYD 林区种植园用地 

GCCD 灌丛草地 

HDGY 火电工业用地 

GTGY 钢铁工业用地 

MTGY 煤炭工业用地 

SNGY 水泥工业用地 

BLGY 玻璃工业用地 

DLGY 电解铝工业用地 

FQ 废弃 

LJTM 垃圾填埋 

5.种植属性代码表 

表 8 图斑种植属性代码表 

代码 实际种植情况 

LS 种植粮食作物 

FLS 种植非粮食作物 

LYFL 粮与非粮轮作 

WG 未耕种 

XG 休耕 

LLJZ 林粮间作 

JKHF 即可恢复 

GCHF 工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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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预更新” 

数据库建设规范 

1.数据库结构建设规范 

“预更新”数据库共分为 5个图层要素，全部为空间要素，存储

方式为 shp格式，所有图层按照属性结构表要求建立。 

（1）XJXZQ图层为覆盖县域的一个面要素，不需细化乡镇和村

民委员会等。 

（2）JCTB图层为国家下发，直接入库。 

（3）ZZTB图层包括国家复核后的错误图斑、各地内业判断后自

主提取的变化图斑、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图斑、增减挂钩、灾毁农用地

等地类变化图斑等。 

（4）YGX_JCTB图层以国家下发监测图斑为基础，经外业实地调

查举证后，按调查地类相关属性进行填写。YGX_JCTB图层相同 JCBH

的图斑，应覆盖并无缝填充 JCTB图层内相同 JCBH的图斑。①涉及部

分变更的图斑，对图斑进行分割，变更部分填写变更地类等属性，不

变更部分不能删除，填写未变更等属性；②涉及同一图斑变更不同地

类时，对图斑进行分割，分别填写不同的变更地类等属性；③涉及不

变更的图斑，不能删除，填写未变更等属性。 

（5）YGX_ZZTB图层以 ZZTB为基础，经外业实地调查举证后，

按调查地类相关属性进行填写。YGX_ZZTB图层相同 JCBH的图斑，应

覆盖并无缝填充 ZZTB图层内相同 JCBH的图斑。①涉及部分变更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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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对图斑进行分割，变更部分填写变更地类等属性，不变更部分不

能删除，填写未变更等属性；②涉及同一图斑变更不同地类时，对图

斑进行分割，分别填写不同的变更地类等属性；③涉及不变更的图斑，

不能删除，填写未变更等属性。 

2.数据库逻辑建设规范 

（1）XJXZQ、JCTB、ZZTB三个图层均按照基础数据进行入库，

保证“JCBH”字段值图层内不重复，字段名称、类型、值域及约束条

件符合要求。 

（2）YGX_JCTB图层逻辑规范如下： 

①序号 1“BSM”图层内不重复； 

②序号 2、4根据 JCTB属性填写； 

③序号 3仅当原监测图斑分割变更情况下填写，按照分割后的图

斑数以 1、2、3……顺序填写； 

④序号 5-11根据外业调查情况填写，其中“SM”字段需对图斑

现状进行说明，如建设用地地类、设施农用地类别或不变更情况等； 

⑤序号 12“TBXHDM”字段针对符合图斑细化类型的耕地、种植

园用地、草地、工业用地、公路、铁路、尾矿地类按数据库要求进行

填写，不符合细化类型的可不填写； 

⑥序号 13“ZZSXDM”字段，变更地类为耕地图斑时必须填写相

应种植属性，其中，耕地图斑标注图斑细化代码时，种植属性只能填

写“LS”、“FLS”、“LYFL”三者之一；由耕地变更为种植园用地、林

地、其他草地或坑塘水面时必须填写“JKHF”或“GCH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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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序号 14“CZCSXM”字段，当变更地类为 05、06、07、08、09

各地类，及 1004、1005、1201二级类时，填写相应的城市（201或

201A）、建制镇（202或 202A）、村庄（203或 203A）、盐田及采矿用

地（204）和特殊用地（205）； 

⑧序号 15“DDTC”字段针对图斑为临时用地、光伏板区、推（堆）

土区、拆除未尽区、路面范围其中之一时填写相应属性。 

⑨序号 16-17根据类举要求，对类举图斑进行填写。 

（3）YGX_ZZTB图层逻辑规范如下： 

①序号 1“BSM”图层内不重复； 

②序号 2、4根据 ZZTB属性填写； 

③序号 3仅当原自主图斑分割变更情况下填写，按照分割后的图

斑数以 1、2、3……顺序填写； 

④序号 5-13根据外业调查情况填写，其中“SM”字段需对图斑

现状进行说明，如建设用地地类、设施农用地类别或不变更情况等； 

⑤序号 14“TBXHDM”字段针对符合图斑细化类型的耕地、种植

园用地、草地、工业用地、公路、铁路、尾矿地类按数据库要求进行

填写，不符合细化类型的可不填写； 

⑥序号 15“ZZSXDM”字段，变更为耕地图斑时必须填写相应种

植属性，其中，耕地图斑标注图斑细化代码时，种植属性只能填写

“LS”、“FLS”、“LYFL”三者之一；由耕地变更为种植园用地、林地、

其他草地或坑塘水面时必须填写“JKHF”或“GCHF”； 

⑦序号 16“CZCSXM”字段，当变更地类为 05、06、07、08、09



- 43 - 

 

各地类，及 1004、1005、1201二级类时，填写相应的城市（201或

201A）、建制镇（202或 202A）、村庄（203或 203A）、盐田及采矿用

地（204）和特殊用地（205）； 

⑧序号 17“DDTC”字段针对图斑为临时用地、光伏板区、推（堆）

土区、拆除未尽区、路面范围其中之一时填写相应属性。 

⑨序号 18-19根据类举要求，对类举图斑进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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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预更新” 

数据库组织目录 

 

|---行政代码 xx 县（市、区）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预更新数据包 

 

|---预更新数据库 

|(行政区代码)XJXZQ.shp           //县级行政区 

|(行政区代码)JCTB.shp            //监测图斑 

|(行政区代码)ZZTB.shp            //自主图斑 

|(行政区代码)YGX_JCTB.shp        //预更新监测图斑 

|(行政区代码)YGX_ZZTB.shp        //预更新自主图斑 

|---举证成果 

|(行政区代码)xx县（区、市）.db  //采用省级举证平台的直接上传，无需

提交此项成果，采用其他举证软件

的，必须提交此项成果 

|---扫描资料 

|--- “临时用地”土地审批资料 

    |监测编号.pdf 

|---其他资料 

目录结构说明： 

1. “|---”表示文件夹 

2.“|”表示文件夹下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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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省级技术指导与咨询联系方式 

 

一、省级核查一组：云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计研究院，联系人：

况金著，联系电话：13987833313。 

二、省级核查二组：云南省测绘产品检测站，联系人：郭忠明，

联系电话：13378800599。 

三、省级核查三组：云南省地矿测绘院，联系人：邵艳，联系电

话：13708865240。 

四、省级核查四组：云南省测绘工程院，联系人：魏庭勇，联系

电话：13888058005。 

五、省级核查五组：云南省地图院，联系人：付灿开，联系电话：

13888033745。 

六、省级核查六组：云南省遥感中心，联系人：包堃，联系电话：

13888110236。 

七、省级技术牵头：云南省地矿测绘院，联系人：李加明，联系

电话：13508807130。 

八、数据分发：云南省国土资源规划设计研究院，联系人：王宇

新，联系电话：1388860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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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统一时点更新暨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实施方案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调查条例》《土

地调查条例实施办法》《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

查的通知》（国发〔2017〕48 号）《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总体

方案》（国土调查办发〔2018〕1 号）《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实施方案》（国土调查办发〔2018〕18 号）（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2019）

（以下简称《技术规程》），为全面组织实施第三次全国国土

调查（以下简称“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和 2019 年度

土地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工作（以下简称“年度变更调

查”），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主要目标是在“三调”初始

调查成果基础上，通过全面内外业补充调查，将“三调”成

果反映的国土空间利用状况更新到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统一

时点上，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于国土利用基础数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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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2019 年年度变更调查主要目标是在“三调”统一时点

调查成果基础上，比对近两年年度遥感监测成果和相关管理

备案信息，掌握 2019 年度耕地和建设用地等重要地类的利

用变化情况，满足当前土地管理工作的需要。 

二、统一时点调查工作任务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主要任务是：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在全国范围内利用卫星遥感、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

统筹利用现有资料，以最新的正射影像图为基础，提取地类

变化信息，开展实地调查举证，全面掌握“三调”初始时点

和统一时点间的地类、面积和权属变化情况,更新“三调”

数据库。 

（一）开展遥感监测 

在 2019年年底（2019 年 11 月-2020 年 1 月为主，北纬

42 度以北等冬季冰雪覆盖区域适当提前至 8月）时间段内，

国务院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

国三调办”）组织采集覆盖全国的最新卫星遥感影像数据，

加工制作分县（市、区）正射影像图，内业提取“三调”初

始影像时点以来的疑似建设变化遥感监测图斑，制作分县

（市、区）的“三调”统一时点更新遥感监测成果，下发各

地开展调查。 

（二）下发用地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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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三调办在“三调”统一时点更新遥感监测成果上，

套合部综合监管平台中的农转用勘测定界范围界线、增减挂

钩项目建新区范围界线和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建新区范围

界线等新增建设用地管理信息，套合近年来农村土地整治监

测监管系统验收土地整治项目区范围界线、历年来增减挂钩

备案系统和工矿废弃地复垦备案系统中新增耕地验收项目

区范围界线，制作用地管理信息，下发地方辅助开展调查。 

各地应根据本地区土地管理各类项目实际实施情况，及

时补充完善部综合信息监管平台报备的各类用地管理信息，

各类报备信息补充备案截止日期为 2020年 1 月 31 日。 

（三）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 

各县级调查单元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统一时点，通

过比对“三调”统一时点与“三调”初始调查底图采用的正

射影像图，内业提取“三调”初始时点以来各类土地的变化

情况，形成“三调”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底图；以实地现状认

定地类为原则，实地调查“三调”初始时点和统一时点间内

每一块变化土地的地类、范围、权属和面积等实际情况；对

按“三调”《实施方案》和《技术规程》等明确需要举证的

图斑逐一实地拍照举证；在县级“三调”初始数据库基础

上，形成“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增量包。 

县级“三调”初始数据库采用地方提交的复核数据库

（即初始数据库各项差错率达到评价合格要求，并已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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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业核查意见修改完善后，经省级检查通过的数据库）。对

全国三调办复核检查发现的错误图斑，“互联网+”和外业

核查确认的错误图斑未修改到位的，以及其他方式发现的调

查错误图斑（以下简称初始调查问题图斑），一并纳入统一

时点更新工作进行整改，并随“三调”统一时点同步更新。 

（四）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省级全面检查 

县级人民政府对统一时点更新调查成果的真实性负责。

省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做好本省区域调查成果的核查把关，

并对本区域调查成果质量负责。省级三调办要对各县级调查

单元的“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进行全面的检查，重点检

查更新不及时、不彻底的情形，确保“三调”成果的现势性。 

（五）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国家级内业核查 

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依据“三调”统一时点更新

遥感监测成果，以县级调查单元为单位，内业核实“三调”

统一时点更新数据的真实性，对内业核查发现的疑似错误图

斑，反馈地方整改；对全国三调办下发的疑似错误图斑，地

方要实地核实修改或补充举证，并将整改成果上报全国三调

办复核。 

（六）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国家级“互联网+”在

线核查和外业核查 

全国三调办对地方上报的整改成果再次开展国家级内

业复核仍有疑似错误的图斑，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国家级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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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在线核查；对“互联网+”在线核查仍不能够确定结果的

图斑，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国家级外业核查。 

（七）更新“三调”数据库 

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开展统一时点增量数据质量

检查和国家级数据库更新工作，将通过检查的各地“三调”

统一时点更新数据成果入库，最终形成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统一时点的“三调”数据库现状部分成果。 

（八）开展“三调”用地管理信息上图和数据汇总 

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依据部综合监管平台建设用

地审批备案等管理信息，制作建设用地审批备案的范围界

线，以单独图层的方式存储在“三调”数据库中，并整合其

他自然资源调查及相关管理数据，形成“三调”数据库，在

此基础上汇总“三调”数据成果。 

三、工作程序和方法 

（一）调查界线及技术指标 

全国三调办根据相关部门最新资料制作“三调”统一

时点更新省级调查界线，发各地作为控制界线。县级调查界

线如果发生变化需要调整，必须依据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

件，报全国三调办批准后调整。 

统一时点更新调查的数学基础、调查分类、调查精度等

技术指标与“三调”初始调查一致。 

（二）遥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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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卫星遥感数据采集和加工 

在 2019 年年底，全国三调办将全国划分为分四个区域

组织采集覆盖全国的最新遥感影像数据，用于“三调”统一

时点更新工作。 

一类区范围包括全国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市辖区，东中

部地区主要地级市市辖区，以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

区、环渤海和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等，面积约 167万平方千米，

采用亚米级遥感卫星数据。 

二类区分为三个分区，其中：二类区 1分区范围包括中

东部除一类区之外主要的基本农田、耕地和经济活动发达地

区，重点城市发展带，长江经济带沿线区域等，面积约 100

万平方千米，采用亚米级遥感卫星数据；二类区 2 分区范围

包括东北林区、农作物主产区和西南部地区，面积约 128 万

平方千米，尽可能采用亚米级影像数据，并利用优于 2.5 米

级分辨率遥感卫星数据补充；二类区 3分区范围包括经济次

发达地区，面积约 298万平方千米，采用优于 2.5 米级分辨

率遥感卫星数据。二类区面积合计约 522 万平方千米。 

三类区范围包括除一、二类区外的西部及西南部区县，

属于常年受云、雨等天气因素影响光学卫星影像极难获取区

域，面积 80 万平方公里，采用优于 2.5 米分辨率遥感卫星

影像，并利用优于 5 米分辨率遥感卫星数据进行补充。 

四类区基本为西部沙漠、戈壁和藏北无人区，该地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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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稀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土地利用变化程度低，面积约

178.6 万平方公里，考虑到环境监测等地矿业务需求，采用

优于 2.5 米分辨率遥感卫星影像，并利用优于 5米分辨率遥

感卫星数据进行补充。 

2.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遥感监测信息提取 

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加工制作分县（市、区）的正

射影像图。以“三调”初始调查时点影像为前时相，套合比

对统一时点遥感影像，分类型提取两期影像期间的疑似新增

建筑物和推填土图斑，下发地方辅助开展“三调”统一时点

更新工作。 

（三）农村土地利用现状更新 

1. 内业预判 

县级调查单元以全国三调办下发的“三调”统一时点

更新调查底图为基础，比对“三调”统一时点影像与三调初

始调查影像，内业补充提取“三调”初始调查时点以来的各

类土地利用的变化情况。实际工作中，地方可采用 2018、2019

年度地理国情监测成果的地表覆盖变化信息，作为县级内业

预判的指引。 

在此基础上，检查国家内业提取的遥感监测图斑和地方

内业补充提取的各类土地的变化图斑在“三调”初始调查

时是否已经调查上图，将未调查上图的图斑作为县级外业调

查图斑，套合“三调”统一时点正射影像图，叠加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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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相关数据，制作县级外业调查数据，开展外业实地调查

工作。 

2. 外业调查 

县级调查单元按照以实地现状认定地类的原则，对县级

外业调查数据中所有的县级外业调查图斑以及自然资源管

理涉及的地块，实地逐图斑核实确认图斑地类，并标注信息，

调绘图斑边界，记录土地权属等相关属性信息；对影像未能

反映的新增地物进行补测。“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地类调

查认定要求应与“三调”《实施方案》《技术规程》《补充通

知》《技术问答》以及全国三调办对地方调查问题的答复等

保持一致。“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的变化图斑涉及的图斑属

性标注和单独图层，应按照“三调”初始调查相关要求完

成。对“三调”初始调查所有单独图层涉及的图斑，如在统

一时点时已发生变化的，应按实地现状对调查数据予以更

新，同时在单独图层删除相应范围。外业调查时应询问了解

耕地 2019年度种植利用状况，对耕地种植属性进行更新。 

县级三调办对初始调查问题图斑和初始调查后的实地

变化图斑，均须赴实地进行踏勘，按照实地现状对此类图斑

进行修改。对初始调查问题图斑认定结果地方存在异议的，

应在统一时点更新成果上报时，同步提交全国三调办反馈的

初始调查问题图斑列表，在“情况说明”字段中详细说明未

按照问题图斑国家确认结果修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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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举证 

县级调查单元在开展外业调查的同时，应使用带卫星定

位和方向传感器的设备，利用“互联网+”举证软件，对需

举证的图斑地块拍摄包含图斑实地卫星定位坐标、拍摄方位

角、拍摄时间、实地照片及举证说明等综合信息的加密举证

数据包，上传至统一举证平台。 

对于全国三调办下发的疑似建筑物和推填土遥感监测

图斑，在“三调”初始调查时未调查上图的，调查时要逐图

斑拍照举证。按建设用地调查的图斑，如依据遥感影像特征

能够准确认定为建设用地的，如住宅小区、规模化工厂、水

工建筑、农村宅基地、机场、火车站、港口码头、公路、广

场、桥梁、运动场、停车场、学校等，可不举证；按建设用

地调查的图斑，如果举证照片不足以确认为建设用地的，还

须拍摄内部照片；按设施农用地调查的图斑，须拍摄建筑物

内、外部照片或能反映用途的建、构筑物照片，其中依据影

像特征能够准确认定的打谷场等可不举证；国家下发的疑似

建筑物的图斑，实地不是建设用地或设施农用地的，须拍摄

举证照片。 

对于“三调”初始数据库的农用地图斑更新为其他草

地、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土地、裸岩石砾地等未利用

地的，水田更新为水浇地或旱地、水浇地更新为旱地等耕地

内部二级类变化的，无论遥感影像是否支持，必须实地举证。

https://www.tuliu.com/gongying/yanjiandi/
https://www.tuliu.com/gongying/zhaozedi/
https://www.tuliu.com/gongying/sh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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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三调办应对此类情况进行审核，了解变化原因、分布及

面积，说明省级核实情况及汇总面积，形成专题报告，连同

相关部门证明材料，报全国三调办。对于其他变化更新图斑，

如果遥感影像不能准确判断地方更新地类正确的，应按照

《关于进一步做好近阶段工作的通知》（国土调查办发

〔2019〕18号）关于优化举证方式的要求，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合适的举证方式全部予以举证。 

此外，城镇村庄集中连片范围内的图斑（不含抽查选中

的图斑）、军用土地的图斑、遥感影像能够准确判断地方更

新地类的图斑等参照“三调”初始调查的相关要求可不举

证。人类难以到达区域的图斑按照《关于优化特殊地区举证

方式的通知》（国土调查办发〔2019〕22 号）的有关要求开

展举证。暂时举证困难的图斑，如果地方确定“三调”统一

时点更新地类的正确性，可采取承诺举证。 

对于采用类型举证、承诺举证、高清影像举证、或因降

雪等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原因实际无法开展补充举证的，必

须在举证信息表的类举标注字段，填写“类型举证” “承

诺举证”“高清影像举证”“积雪覆盖”“按规程无需举

证”或“无法到达”等情况，未填写相关情况的视为未举

证。同时，采用类型举证方式进行举证的，所有类举的图斑

均需挂接类举照片，不符合类型举证要求的（如影像特征不

一致、举证区域非集中连片等），不得采用类型举证方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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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举证。 

对于初始调查时因疫情、天气及自然灾害等原因未能举

证的图斑，以及承诺举证的图斑，要核实疫情、灾情是否解

除，具备举证条件的，要及时补充举证；疫情、灾情仍未解

除的，继续承诺举证或说明。 

（四）城镇村庄内部土地利用现状细化调查 

县级调查单元充分利用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成果，开

展“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城镇村庄内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对地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中发生变化的图斑，要按照《实施

方案》和《工作分类》的要求，补充开展变化调查。对于地

籍调查和不动产登记资料覆盖不完整或数据现势性不强的，

县级三调办应协调辖区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了解城镇内

部拆建情况，涉及地类变化的要及时予以更新。 

（五）权属界线上图和补充调查 

县级调查单元根据日常确权登记工作掌握的权属变化

情况开展“三调”统一时点权属更新，对权属界线发生变化

的，按照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不动产调查相关规定，开展权属

界线补充调查。 

（六）统一时点数据库更新 

全国三调办制定“三调”统一时点数据更新技术要求，

明确“三调”数据库变更方法、标准及相关质量要求。县级

调查单元按照要求，采用增量更新的方式，开展统一时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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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更新工作。 

1．数据库质量检查及更新方法 

（1）县级采用“三调”数据库变更软件，以“三调”

初始数据库为基础，将发生变化的信息逐块录入并变更“三

调”初始数据库，生成“三调”初始数据库与统一时点之间

的增量变化信息及相关变更统计报表。 

（2）县级采用国家统一下发的“三调”数据库质量检

查软件，将增量变化信息导入该软件生成县级统一时点更新

数据包，并利用“三调”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开展统一时点

更新数据包与“三调”初始数据库的校核与数据质量检查

工作。 

（3）县级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包成果经省级检查、国家

最终质量检查通过并确认后，各级三调办组织开展本级“三

调”数据库统一时点更新工作。 

2．增量数据质量检查及更新要求 

“三调”统一时点数据库更新工作，应以各地复核阶段

上报的最终版“三调”初始数据库及统计报表为基准，且初

始数据库必须经过全国三调办组织的国家级数据库质量检

查。 

县级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包必须完全通过质检软件检查，

确保数据成果无错误。 

（七）“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检查与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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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三调办要按照《实施方案》《技术规程》《国家级核

查方案》的要求，严格执行分阶段和分级检查的检查制度，

认真做好“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检查与核查。 

1. 县级自查与地市级检查 

县级三调办组织对本地区“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

进行 100%全面自检，确保成果的完整性、规范性、真实性和

准确性；同时，利用全国统一的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检查统

一时点增量数据的规范性。地市级三调办要充分发挥检查把

关作用，地市级统一开展调查的地方，由地市级三调办负责

开展自查。 

2. 省级核查 

省级三调办负责组织做好本区域“三调”统一时点更

新成果的核查把关，对各县级调查单元的“三调”统一时点

更新成果进行全面核查，对照统一时点更新卫星遥感影像底

图和举证照片，检查县级更新成果是否及时、彻底，确保省

级调查成果整体质量；同时，利用全国统一的数据库质量检

查软件检查各县级单位的统一时点增量数据的规范性。 

3. 国家级内业核查 

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按照“三调”核查要求，依

据“三调”统一时点更新遥感监测成果和地方举证照片及

相关资料，内业逐图斑核实各县级调查单元“三调”统一时

点增量更新数据的真实性，依据最新卫星影像抽样核实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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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更新数据的真实性，对内业核查发现的疑似错误图斑，反

馈地方整改；对全国三调办反馈的疑似错误图斑，地方要实

地核实修改或补充举证，并将整改成果报全国三调办复核。 

4. 国家级“互联网+”在线核查与外业核查 

全国三调办对地方上报的整改成果开展国家级内业复

核仍有疑似错误的图斑，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国家级“互联网

+”在线核查。对“互联网+”在线核查仍不能够确定结果的

图斑，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国家级外业核查。 

对于“互联网+”在线核查和外业核查能够确认结果的

图斑，全国三调办组织专业队伍直接修正“三调”统一时点

更新数据。地方对全国三调办修正结果有异议的，可在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未按时申诉的即视为确认。对因地方

调查错误导致国家级核查改库的，全国三调办将予以通报。 

（八）国家级数据库质量检查与入库 

基于全国统一的“三调”数据库质量检查软件，全国三

调办组织开展统一时点数据国家级质量检查工作，形成各级

统一时点数据的国家级质检报告。未通过检查的成果，返回

地方限期修改直至通过；通过检查的统一时点数据成果，国

家统一组织成果更新入库，形成“三调”统一时点国家级数

据库。 

四、同步开展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 

为满足土地管理工作的需要，充分利用“三调”统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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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更新调查成果，掌握 2019 年度耕地、建设用地等重要地

类的面积和权属变化情况。 

（一）工作内容 

重点查清 2019 年度内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变化情况。耕

地变化包括年内土地整治项目验收合格的新增耕地，因建设

占用、生态退耕等原因减少的耕地。建设用地变化包括年内

实际建设的新增建设用地，因增减挂钩、土地复垦等减少的

土地。 

（二）技术方法 

省级三调办根据本区域调查工作基础，确定省级统一开

展或县级调查单元负责的方式开展 2019年度变更调查工作。 

1. 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变化调查 

将全国三调办下发的疑似新增建筑物和推填土图斑与

2018 年度和 2017 年度的遥感监测图斑套合，筛选出未套合

上的图斑，利用“三调”统一时点调查成果进行内业比对，

确定 2019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图斑。同时，对

已经审批或供应（包括增减挂钩项目建新区和工矿废弃地复

垦项目建新区）的建设用地地块、已经备案的设施农用地地

块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对于已经建设完成和动工的，按照

2019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图斑调查。 

将全国三调办下发的疑似拆除建筑物的图斑与“三

调”统一时点外业调查成果进行内业比对，确定 2019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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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的减少图斑，按统一时点实地现状调

查。同时，对增减挂钩拆旧区的图斑以及督察、执法和环保

的拆除图斑进行实地调查核实，对于实地已经拆除的，按照

实地现状调查。 

2. 开展耕地调查 

收集 2019 年度各类土地整治项目（增减挂钩和工矿废

弃地复垦）验收资料，利用“三调”统一时点外业调查成果，

确定 2019年度新增耕地图斑、耕地二级类调整图斑。对 2019

年度新增建设用地和设施农用地占用耕地的图斑，按照耕地

减少图斑调查。对经国家级验收合格的新一轮退耕还林地块

图斑，经与“三调”统一时点调查成果比对后，确定是否为

耕地减少图斑。 

五、成果汇总 

统一时点调查成果汇总包括国土调查成果汇总和专项

调查成果汇总，汇总内容主要包括数据汇总、图件编制、文

字报告编写和成果分析等。汇总要求遵照《实施方案》相关

内容。 

六、主要成果 

（一）“三调”统一时点更新成果 

统一时点主要成果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形成整套国土

调查成果资料，应包括影像、图形、权属、文字报告等。统

一时点成果上报按照《关于明确三调县级调查成果报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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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知》（国土调查办发〔2018〕22 号）要求的内容和目录

组织结构提交，其中国土调查矢量数据包括统一时点更新数

据包（含增量信息与统计报表，由“三调”数据库质检软件

打包生成）；“互联网+”举证成果为 DB 格式，统一时点所

有举证的图斑放置在统一时点举证（TYSDJZ）属性表中；举

证信息表为 MDB格式；初始调查问题图斑列表为 EXCEL格式。 

（二）2019 年度变更调查成果 

2019年度县级耕地、建设用地变化统计表，农用地变为

未利用地统计表。 

七、进度安排 

2019 年 8月 1 日至 2020年 1 月 31 日，全国三调办组织

采集覆盖全国的卫星影像，制作正射影像图，提取年度新增

建设变化信息并陆续发地方。 

2020 年 4 月 15 日前，县级调查单元完成县级“三调”

统一时点更新调查工作，向省级三调办报送“三调”统一时

点更新数据增量包。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省级三调办组织完成省级检查和

整改工作，向全国三调办报送省级检查合格的县级“三调”

统一时点更新数据。全国三调办依据初报数据完成“三调”

统一时点数据进行初步汇总，启动数据分析和汇报准备。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全国三调办组织完成“三调”统

一时点更新数据增量包的国家级内业核查、数据库质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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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互联网+”在线核查、外业抽查、数据库修改工作。

省级三调办配合全国三调办组织县级调查单元完成“三

调”成果整改和完善工作。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全国三调办组织完成“三调”数

据更新入库及数据汇总分析工作，做好汇报准备。省级三调

办组织县级调查单元完成 2019 年度变更调查工作，并向全

国三调办汇交成果。 

八、实施保障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及 2019 年度土地变更调查工作

应按照“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负责、各

方共同参与”的形式组织实施，按照“统一制作底图、内业

判读地类，地方实地调查、地类在线举证，国家核查验收、

统一分发成果”的流程推进。各地要加强土地调查成果和涉

密基础测绘成果数据的管理，确保调查成果和涉密基础测绘

成果数据的安全保密，凡涉及保密数据使用的，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做好安全保密工作。 

（一）组织保障 

全国三调办负责“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和土地变更调

查工作的组织实施、国家级核查及数据汇总、工作报告起草

等具体业务和日常管理事务。 

各地应参照国家组织模式，健全国土调查及土地变更调

查工作机制，扎实做好本地区“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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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变更调查工作。具体包括制定实施方案和细则、开展宣

传工作、开展各级培训、确定承担单位、核实调查底图和行

政界线、组织具体调查工作、组织检查与指导工作、组织预

检验收和核查、开展调查数据库和管理系统建设、成果汇总

等。 

具体调查工作，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由专业队伍

承担，有能力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自行开展调查。其中，

通过招投标或委托方式选择的专业技术队伍应具备《实施方

案》中明确的条件；自行开展调查的，由省级三调办审核，

报全国三调办备案，并组织相关人员参加相应的培训。 

（二）技术保障 

1.统一技术标准规范 

全国三调办组织编写统一时点更新及年度变更调查工

作相关技术规定、方案等。省级三调办根据国家统一的规定、

方案，并结合本省情况，制定相应的细则。地级、县级国土

调查办公室，依据国家、省制定的调查规范、标准和细则，

制定调查的具体方案。  

2.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 

在执行统一标准和规范的同时，充分利用现有设备，进

一步充实、完善国土调查工作的软、硬件环境。充分应用成

熟、实用的现代高新技术手段，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

球定位系统、互联网+和网络技术为核心，全面提升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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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含量。 

3.加强技术指导与咨询 

全国三调办和地方国土调查办公室建立调查问题对接

机制，对调查中遇到的重大技术问题进行研究解决。 

（三）机制保障 

1.建立检查验收制度 

各地采取切实的保证措施，严格检查验收制度，包括：

分阶段成果检查制度，每一阶段成果需经检查合格后方可转

入下一阶段，避免将错误带入下阶段工作；分级检查验收制

度，调查结束后逐级汇总上报调查成果，国家、省、地级分

级负责检查验收。县级国土调查成果由地级自然资源部门负

责组织预检，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全国三调办

负责组织对省级汇总成果验收。同时，为加强成果质量检查

力度，国家对省级成果进行全面的内业检查，并对重点地区、

重点地类进行外业抽查核实，确保“三调”的数据、图件与

实地三者一致。 

2.专项资金管理制度 

“三调”专项资金，依据相关的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严格

管理，专款专用，严禁挪用，并制订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按照批准的经费预算，按任务提出年度预算，列入部门预算。

根据项目进度和质量评估情况，按项目合同向项目承担单位

拨付资金。项目实施单位的专项资金的使用，接受财务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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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部门的监督和审计。 

3.建立质量保障目标责任制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工作对数据真实性实行分级目

标责任制，各级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对虚报、

瞒报国土调查数据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当事人法

律责任，并对相关领导追究相应的行政责任。为保证调查成

果客观、真实和准确，避免主观人为干扰和弄虚作假，所有

调查过程成果应全部留档，确保全过程可溯源检查。 

4.建立项目监理制度 

有条件的地区，通过招投标确定技术力量强、信誉好、

质量把关严的单位为项目监理单位，推行项目监理制。没条

件的地区，也可从项目承担单位抽调技术人员交叉监理，全

程跟踪监督项目进展和成果质量。 

由项目监理机构在规定的权利和职责下开展日常监理

工作。项目监理实施前须制订规范的监理规划和项目监理实

施细则，明确项目委托方、监理机构和项目承担方的权利和

职责。项目监理实施须满足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四）经费保障 

“三调”统一时点更新经费按照《土地调查条例》和《通

知》的要求，由中央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共同负担，按分级

保障原则，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根据国土调查任务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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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列入相应年度的财政预算，按时拨付，确保足额到位，

保障“三调”工作的顺利进行。 




